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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去法院中心主义”的改革，司法实践中仲裁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通过仲裁分流案件的需求

日益迫切，仲裁法修改在即，有必要构建更包容开放的仲裁制度。在担保制度中，主合同与从合同往往

会出现约定管辖不一致的情形，当主合同约定仲裁管辖而从合同约定法院管辖或者未作约定时，主合同

的仲裁协议能否扩张至担保合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现行立法

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持否定态度，由此会产生债权人先起诉保证人的案件无法审理等一系列问题。解决

上述问题需要做出原则规定、例外规定以及补充规则，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兼顾诉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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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of “de-court centralism”, the importance of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has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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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demand for diverting cases through arbitr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rgent, and the arbitration law is about to be revis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more inclusive and open arbitration system. In the guarantee system, the agreed jurisdic-
tion between the master contract and the accessory contract is often inconsistent. When the mas-
ter contract stipulates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and the accessory contract stipulates court jurisdic-
tion or fails to do so, whether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of the master contract can be extended to 
the guarantee contract is a problem worthy of study. In practice, the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judg-
ments in the same case occurs from time to time, and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holds a negative atti-
tude towards the expans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which will lead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case that the creditor sued the guarantor first and could not be tried.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we need to make principles, exceptions and supplementary rules, and 
give consideration to litigation efficienc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autonomy of the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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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仲裁协议具有相对独立性，需要严格遵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我国《仲裁法》规定：当事人达

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这一条文体现出了

仲裁协议对法院管辖的对立排斥效力。然而，仲裁协议的这种特性应用到担保合同制度当中便会出现一

些问题。相较于主合同而言，担保合同具有一定的从属性，不仅仅体现于合同成立的实体法律关系上，

还体现于权利义务的实现程序方面。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的诉讼程序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担保责任的承担

需要以主合同的权利义务无法实现为前提，债权人一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的案件往往需要在同一诉讼

中进行审理[1]。然而，实践中常常出现主合同与担保合同约定管辖不一致的情形，尤其是当主合同和担

保合同分别属于仲裁和法院两种主管范围时，主合同仲裁协议能否扩张至从合同具有一定的争议。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来看，只有当主合同和从合同同属于法院主管时，管辖协议的效力可以扩张，在

其他情形之下均限制扩张。这一规定在实践应用中已经遇到了一些问题，立法也在尝试进行一定的变动。

2021 年 7 月 30 日，司法部发布了《仲裁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第 24 条规定：纠纷涉及主从合同，主合

同与从合同的仲裁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从合同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主合同的仲

裁协议对从合同当事人有效。这一规定赋予了主合同仲裁协议扩张至从合同的效力。截至目前，《仲裁

法》尚未进行最新一次修订，其是否最终采纳征求意见稿的规定仍是一个未知数。赋予主合同仲裁协议

更多效力扩张的情形，有助于打破主从合同分别审理的障碍，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多元化发展。 

2.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司法现状分析 

笔者以“仲裁协议”、“担保合同”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并选择法院级别为最高

人民法院。在查阅相关案例之后，找出了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案件进行分析。 

2.1. 武汉金地盛世公司、湖北楚都控股集团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2015 年 6 月 22 日，武汉金地盛世公司与湖北楚都控股集团等签订《借款担保补充协议》，约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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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金地盛世公司向湖北楚都控股集团提供借款 1 亿元，并由其他当事人提供担保，因该协议的履行发生

争议由武汉仲裁委员会解决。之后，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武汉金地盛世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湖北楚都控股集团偿还本金及利息，其他当事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后，武汉优尚美公司提交《管

辖权异议补充申请》，认为本案争议应由武汉仲裁委员会解决。湖北省高院一审认为，应当根据主合同

约定确定本案争议解决方式，故裁定驳回武汉金地盛世公司的起诉。二审最高院认为，本案应当根据《借

款担保补充协议》和《还款承诺及担保协议书》关于纠纷解决方式的规定分别确定案件的管辖，裁定驳

回武汉金地盛世对家美天晟、武汉优尚美公司以及钟仪阳的起诉，并指令湖北省高院审理武汉金地盛世

与其他当事人的纠纷 1。 
本案当中，作为主合同的《借款担保补充协议》约定了提请仲裁，而作为从合同的《还款承诺及担

保协议书》约定法院管辖。即便两个合同中有部分当事人重合，最高院仍然否定了主合同仲裁条款对担

保合同的扩张效力，认为应当根据主合同和从合同的约定分别确定管辖机构[2]。以此案为代表，可以发

现最高院此前的判决对于这一问题始终持否定态度，在担保合同没有签订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不承认主

合同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对于担保的类型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最高院并未做区别对待，均不认

可主合同效力的扩张。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回复这一问题的复函当中指出：案涉担保合同没有约定

仲裁条款，仲裁庭关于主合同有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

缺乏法律依据。在此后的审理中，最高院多次援引这一答复意见的内容，并在最新的裁判实务中继续适

用。 

2.2. 临沧西地公司与西电公司等保证合同纠纷案 

2013 年 9 月 1 日，西电公司与范军、临沧西地公司等分别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为西电公司

将与美国阿灵顿公司签订的有色金属买卖合同以及相关合同提供担保。合同中约定保证方式是连带保证，

发生争议由西电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在此期间，西电公司与阿灵顿公司签订了六份金属硅《销售合同》，

并约定发生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后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西电公司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全体连带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临沧西地公司对西电公司向其主张的连带保证

责任不予认可，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结合西电公司提供的材料可以确定主

债权存在且数额确定，维持了一审判决。之后临沧西地公司向最高法院提出再审，最高院认为根据相关

证据能够证明主债权真实且明确，同时，关于管辖问题的再审理由，不属于再审审查范围，最终驳回了

临沧西地公司的再审申请 2。 
本案当中，贯穿一审、二审以及再审的一个问题是，当主合同存在纠纷并且影响保证合同的审理时，

人民法院能否对已约定仲裁的主债务进行认定。本案中的各级法院均认为根据主合同以及与主合同相关

的证据可以认定主债权存在且确定，不存在纠纷，无需由仲裁机构进行审理。这一行为事实上已经对主

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审理，以此为依据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无疑突破了法院主管的范围[3]。
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严守仲裁协议的相对性，在当事人仅就保证合同提起诉讼时，法院

不对主合同进行认定，那么保证责任的承担就会缺乏证据甚至无从审理。 

3. 主合同与担保合同关联性之类型化分析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主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的，人民法院对

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无管辖权。债权人一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应当根据主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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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管辖法院。当主合同约定仲裁协议时，担保合同可能存在如下三种情形：未约定管辖、约定由法院

管辖、约定由另一仲裁机构仲裁。根据上述规定，这三种情形下主合同仲裁协议的效力均不能扩张至担

保合同，应当分别确定管辖机构[4]。通过分析可知，当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属于法院主管时，主合同的

管辖协议效力可以扩张至从合同；当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分别属于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主管时，立法便否定

了管辖协议效力的扩张；而当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属于仲裁机构主管时，法律对于主合同管辖协议效力

扩张的问题仍持否定态度。 
在理论界，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诸多法理分析。有的学者主张从仲裁协议性质的角度分析仲裁

协议主观范围扩张的理论基础。德日通说诉讼契约说(诉讼法说)认为，仲裁庭的仲裁裁决属于司法行为，

而不是实体法上的形成行为，仲裁协议的主要法律效力在于产生妨诉抗辩，排除法院的审判权。另外一

种学说实体契约说(实体法说)认为，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在诉讼之外达成的合意，以发生实体法上的义务为

目的[5]。在不同的类型中，主合同与担保合同的紧密程度有所不同，应当具体分析。 
以主合同与担保合同的紧密程度为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强关联性主从合同关系和弱关联性主从合

同关系，根据不同的合同关系类型设计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规则。首先，从合同签订主体的角度分析，

强关联性合同是指主合同与担保合同的签订主体完全相同或者前者实质上包括了后者。实质上包括是指

主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多人且仅有部分当事人参与担保合同订立的情形。与之相对，弱关联性合同则是

指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主体不完全相同的情况，其核心特点在于担保合同中存在主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主体。

其次，从合同签订客体的角度分析，强关联性合同中主合同与担保合同所涉及的客体存在一定的牵连。

弱关联性的合同中，担保合同所提供的担保物与主合同的客体不重合，或者约定以某一民事主体作为保

证人的方式提供担保[6]。最后，从合同签订的过程来看，强关联性合同是指担保合同的签订主体全面实

质地参与了主合同的签订过程，以及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主合同仲裁协议的存在。弱关联性合同则是指

担保合同当事人为参与主合同的订立过程或者其对于主合同的仲裁协议并不知情的情况。 

4. 仲裁协议限制扩张论面临的法律问题分析 

4.1. 连带责任担保中，债权人一并起诉的权利名存实亡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连带保证中，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发生违约行为时，债权

人既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也可以一并起诉。主合同约定仲裁条款，保证合同约定法院管辖

或者未约定纠纷解决方式，并且约定责任类型为连带保证，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债权人向仲裁机构一

并起诉债务人和连带保证人，则仲裁机构对担保合同没有管辖权，势必会对担保合同纠纷不予受理。同

样，如果债权人向法院一并起诉债务人和保证人，由于主合同约定的仲裁管辖排斥法院主管，人民法院

也会对主合同纠纷不予受理[7]。 
分析背后的法理，是仲裁协议的相对性和自愿性原则与民法及其程序法中的起诉规则产生了冲突。

如果依然坚守仲裁协议限制扩张论，会直接损害连带保证中债权人诉讼权利的行使以及实现，对我国的

连带债务制度产生侵害，连带责任的诉讼规则体现于债权人可以任意选择债务人或者连带保证人承担责

任，当然也可以一并请求其承担责任。而这一最基本的内容在应用于主从合同约定不同的主管时，则会

面临无法实现的问题。更有甚者，可以通过恶意约定仲裁条款的方式，故意规避连带责任的承担，最终

造成不利于债权人的后果。 

4.2. 债权人先起诉保证人的案件无法审理 

在连带保证中，保证人与债务人处于同一清偿顺序，债权人既可以先起诉保证人，也可以先起诉债

务人。在这一情况之下，如果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保证合同未作约定，此时履行合同发生纠纷，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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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选择仅起诉保证人时，便会遇到难以审理的问题。由于主合同约定了仲裁协议，法院无权对主债务

进行审理。主债务的范围不能确定，保证责任的范围也不能确定，因此法院很难进行审理。 
对保证责任作出裁判，势必涉及对主债务的审理，这样就越界审理了本该由仲裁机构审理的主合同

纠纷。如果此后当事人再次将主合同纠纷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做出了与法院不同的判决并申请执行时，

还会造成两份生效法律文书的冲突。在上文临沧西地公司与西电公司等保证合同纠纷案中，债权人西地

公司起诉全体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保证人之一的临沧西地公司则主张主债权债务是否存在及其

金额不能确定，存在纠纷，应当提交仲裁机构进行审理。法院判决认定，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主债权

已经确定并且金额明确，无需申请仲裁裁决。这一认定事实上已经对主债权纠纷进行了审理[8]。 

4.3. 仲裁自愿原则与提高司法效率价值失衡 

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司法中一条重要的原则，仲裁的基本原则也是以当事人的仲裁合意为前提。然而，

严守仲裁自愿原则也会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在适当的情况下兼顾司法的效率。担

保合同对于主合同而言具有天然的从属性，二者在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以及内容上有着诸多的联系，

这一法律属性也决定了仲裁协议扩张问题需要适当平衡仲裁自愿原则与提高司法效率。 
仲裁协议扩张论最大的问题在于突破了仲裁的自愿原则，在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将纠纷提交仲裁的

情况下赋予仲裁机构审理权。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突破是十分必要的，不仅有利于更高效的地处理

债权纠纷，而且可以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9]。需要注意的是，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不是绝对的，

完全凌驾于当事人意愿之上的，而是适度的和有条件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仲裁自愿原则与提高司法

效率的价值平衡。如果担保合同的当事人明确选择诉讼方式解决争议而没有任何提请仲裁的意思表示，

则不应将主合同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适用于担保合同[10]。否则便是对担保合同当事人的不公平，因为这

一规定剥夺了担保合同当事人自主选择管辖方式的权利。 

5.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制度完善 

5.1.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原则规定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管辖不一致的情形有很多种，以其主管范围为标准可以分为两大类：主管范围相

同和主管范围不同。在主合同已经约定了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主管范围相同的情形为担保合同约定由与

主合同不同的仲裁机构管辖；主管范围不同的情形则包括担保合同约定由法院管辖或者未约定争议解决

方式[11]。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原则性规定为：当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属于同一主管范围，即均约定仲裁时，

主合同的仲裁协议可以扩张适用于担保合同；当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主管范围不相同时，主合同仲裁协议

的效力不能扩张至担保合同[12]。 
在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属于法院主管的情形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二十一

条规定了当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属于法院主管时，即便二者的具体管辖法院不同，在债权人一并起诉债

务人和担保人时，应当由主合同的管辖法院一并审理。这一规则即明确规定了主合同的管辖条款可以扩

张适用于从合同。同样，在主合同约定了仲裁协议的情形下，可以借鉴这一制度的规定。主从合同均属

于仲裁机构主管范围时，一并由主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进行审理，虽然突破了担保人选择仲裁机构的意

思表示，但仍未突破其追求效率、注重保密性的选择。并且这一突破能够将法律义务关系联系紧密的纠

纷一并审理，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了纠纷解决的效率。 

5.2.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例外规定 

在主合同与从合同存在强关联关系的情况下，将主债权债务纠纷与保证合同纠纷一并审理具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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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3]。此时应当适用债权协议效力扩张的例外规定，即便担保合同约定发生争议由法院进行管辖，也

应当依据担保合同的从属性以及与主合同之间的高度关联性，赋予主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一并管辖的

权力。 
这一规则设计可以很好地解决连带债权人无法一并起诉债务人和保证人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

债权人的程序性权利以及连带责任的基本要求。在实践中，有很多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直接体现了这

一内容，在当事人同意该条款并选择该机构时，便赋予了主合同仲裁协议扩张适用至担保合同的效力。

例如，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委员会在其仲裁规则中规定：主合同的中仲裁协议对主体相同的从合同

有效，从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14]。这一个仲裁规则对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适用条件为“从合同的主体

与主合同相同”，同时，规定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为当事人排除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留下一定的

选择空间。 

5.3.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补充规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司法领域的重要价值，在为了诉讼效率而对这一原则进行突破时，必须慎之又慎。

究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民法当中债权债务属于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权利，即便是公平原则也要受到

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因此主合同中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时候需要一条补充规则，在适用上述原则规

定以及例外规定时，当事人默示表示同意，明确表示反对时可以排除上述规则的适用[15]。默示推定仲裁

协议效力扩张，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诉讼效率的实现以及该条规则的适用；明示反对又可以赋予当事

人自主选择的权利，最终最大限度实现效率价值与意思自治的平衡。 
补充规则应当贯穿与原则规定与例外规定当中。在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原则规定中，主合同与担保

合同均属于仲裁管辖时应当由主合同约定的管辖机构一并审理。如果债权人与保证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

未明确约定排除主合同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效力，则默示其同意一并管辖[16]。如果当事人明示反对扩张，

则仍然由其约定的仲裁机构进行审理。在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例外规定中，如果强关联主从合同的当事

人未明确表示不适用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约束，则应当由主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对担保合同纠纷一并审

理。如果当事人明示排除，则按照双方约定的管辖条款解决争议。 

6. 结论 

我国目前的《仲裁法》对主合同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至从合同的问题持限制态度，由此带了在司法实

践中债权人先起诉保证人的案件无法审理、连带责任担保中债权人一并起诉的权利名存实亡以及仲裁自

愿原则与提高司法效率价值失衡等问题。2021 年发布的《仲裁法征求意见稿》对传统的仲裁协议限制扩

张论提出了一定的改变，但并未涉及具体的制度设计。在路径构建上，应当赋予同属于仲裁主管范围内

的主合同管辖扩张之效力。在主从合同存在主体同一，客体牵连，基础事实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场合，可

以赋予主合同仲裁协议跨越主管范围的扩张效力。为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在适用上述规则时，应当

赋予当事人默示同意，明示排除的权利。 
本文在突破仲裁协议限制扩张论的方面提出了一些见解，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域外经验研

究不足，未能借鉴与分析国外不同法系之下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问题，缺乏比较法方法与国际化视角。

同时，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进行实证分析的案件数量较少，未能广泛分析基层法院做出相关判决的裁判

理由。除此之外，对法律问题的剖析以及背后的法理分析不够深入，对仲裁协议限制扩张的法理基础论

述不够充分。在今后的研究中会多查找域外相关资料，检索类案并分析法院的裁判理由，着重加强理论

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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